
 
溪頭米堤大飯店 

杉林溪.溪頭森林遊樂區雙饗宴. 鹿谷三生緣區螢火蟲一泊二食 2 日 

出發日期 

4988 日期—4/25.5/2.5/5.5/9.5/16 

精選住宿: 【溪頭米堤大飯店】 

城市名稱 旅館名稱/地址 電話 

南投 溪頭米堤大飯店 
558南投縣鹿谷鄉內湖村米堤街 1號 

049-261-2222 

 
溪頭米堤大飯店座落於台灣森林浴的發祥地~南投縣溪頭森林遊樂園區，面對著青山綠

水， 聽風聽水，觀山賞竹，和大自然做最親密的接觸，位於海拔一千公尺的山林地區，

夏天溫度與平地約有 5.5 度的溫差，為國人首選的避暑勝地，來此您可盡情吸取豐沛的

涵養元素，享受身心靈的全面提升! 

溪頭原是位於北勢溪源頭的山林小村，民國 59 年台大實驗林管理處，在溪頭成立森林遊

樂區；民國 82年米堤飯店成立，因溪頭美景與氣候與法國中部相似，故以法國景點 LEMIDI 

為名。可惜民國 90年間，米堤接連遭颱風以及 921 地震的浩劫，損失慘重。 

紡織業大亨李麗裕表示，初次見到米堤飯店時「內在與外觀皆受重創，可說是滿目瘡痍」

但當他爬上頂樓，看到那層層竹海，翠綠的重山峻嶺與飄緲雲霧後，那種身心靈的開闊，

讓他深受感動，決定投入全部的心力，使飯店重現昔日風貌。 

 



行程簡表 

日期 行程 

第 1 天 台北車站南一門集合出發→可愛爆表の妖怪村→妖怪村

(午餐自理)→溪頭森林遊樂區~大學池.溪頭神木. 銀杏林

→入住溪頭米堤大飯店→享用溪頭米堤大飯店設施→晚餐

→鹿谷三生緣區螢火蟲 

第 2 天 杉林溪森林遊樂區-含園內來回接駁車(松瀧部落、松瀧瀑
布、先民隧道、千古紅檜、天地眼、花卉中心、繡球花)→
台北車站 

 

行程內容 

台北車站南一門集合→可愛爆表の妖怪村→妖怪村(午餐自理)→溪頭森林遊樂區~

大學池.溪頭神木. 銀杏林→入住溪頭米堤大飯店→享用溪頭米堤大飯店設施→晚

餐→鹿谷三生緣區螢火蟲 
 

07:00 台北車站南一門集合   

07:00-11:00 前往溪頭 

11:00-13:00 可愛爆表の妖怪村 

13:00-16:00 溪頭森林遊樂區~大學池.溪頭神木. 銀杏林 

14:30-17:00 前往米堤飯店 

17:30-19:30 米堤飯店自助晚餐 

20:00-21:00 鹿谷三生緣區螢火蟲 

 

早餐:X                   午餐: 方便遊玩 敬請自理       晚餐: 溪頭米堤大飯店 

 

第二天杉林溪森林遊樂區-含園內來回接駁車(松瀧部落、松瀧瀑布、先民隧道、千

古紅檜、天地眼、花卉中心、繡球花)→台北車站 

 
09:00 飯店出發   

09:00-10:00 前往杉林溪 

10:00-15:00 松瀧部落、松瀧瀑布、千古紅檜、天地眼、黃金水杉林、花卉中心 

15:00-18:30 賦歸 

預計 1830 抵達台北車站 

 

早餐:飯店自助早餐        午餐: 方便遊玩 敬請自理         晚餐:X 

 
表中所列各景點停站時間僅供參考，出發後 若遇 交通擁塞 依實際狀況略作調整，感謝您的體諒。 

出發當天請保持旅客聯絡手機暢通，以免因手機號碼錯誤或無法接通導致行程延誤。 

 

 

 



嚴選景點 

○妖怪村 
妖怪是童話故事裡神秘又引人入勝的話題，在日本尤其盛行喔~在日本的鳥取縣就有一個

很有名的妖怪村，眾所周知的漫畫「鬼太郎」也是出自於此，鳥取縣的境港還靠妖怪話

題拼觀光的唷~更吸引很多遊客的造訪，而國內其實也有座位於南投縣鹿谷鄉溪頭明山森

林會館內，妖怪村裡沒有青面獠牙的妖怪，有妖怪有樂町附設紅門宴主題餐廳-港式菜頭

粿、斗宅包，有最受歡迎的溪頭妖怪村有樂町-宏達店爆漿蝴蝶雞、蘋果雞、三星雞，利

元居酒屋有-地獄拉麵、日式燒烤；還有，來到溪頭妖怪村最不能錯過的美食小吃就是妖

怪公車-枯麻燒。 

 

○溪頭森林遊樂區~大學池.溪頭神木. 銀杏林 
溪頭自然教育園區是一個三面環山的凹谷地形，海拔最高為南面的嶺頭山 2,025m， 其

向北延伸為鳳凰山脈，構成本區東界山稜，向西延伸為內樹及山脈並轉而向北，構成本

區南、西兩側之山稜界線，溪谷流貫兩山脈之間，由北出口。主要範圍之海拔在 800～

2,000m 之間。根據溪頭測候站之觀測資料結果，溪頭月均溫之變動範圍在 11.0～20.8℃，

年均溫為 16.6℃；平均年降雨量 2,635.18mm。屬於溫暖重溼氣候型，全年無缺水，有效

溫度不集中於夏季，相當適合國人到此避暑休閒。 

 

 

 



○杉林溪森林生態渡假園區 
杉林溪森林生態渡假園區位於南投縣竹山鎮，距離溪頭森林遊樂區約為 17公里，海拔高

度約為 1600公尺，佔地約為 40公頃，自然原始的山林丘壑，從春之山櫻、杜鵑、石楠

粉墨登場，接著夏宴以波斯菊、繡球花到深秋楓紅，臘梅飄香，粧點出奼紫嫣紅的彩色

世界，全年花開不斷為賞花人之最愛，氣候屬溫帶季風氣候區，夏季平均溫度僅 20 度且

冬季不下雪，萬公頃的杉林造就最豐富的森林浴場。 

 

○鹿谷三生緣區螢火蟲 
當時序從春天選為初夏，三、四月正是螢火蟲「火金姑」交配的季節，一閃一閃的現身

在全台各地，為原本漆黑的夜晚點亮了璀璨，更吸引不少攝影迷摩拳擦掌，準備拍下一

年一度的螢光美景，而我們也不例外，這次特別到南投鹿谷的知名賞螢勝地，準備拍下

這種仲夏夜限定的璀璨螢光美景！ 

 

 

 

 

 

 

 

 

 

 

 

 



【費用說明】 

☆二人一室: 成人、兒童佔床每位售價 NTD4988元 

☆二歲-未滿六歲-不佔床，團費 NTD3000 元。 

☆滿 6 歲以上規定要佔床，與大人同價。 

☆0 歲-未滿二歲嬰兒為 NTD 500元。 

☆單人房差為 NTD3000 元。 

☆此行程若為三人一室，三人團費同價。  

☆以上行程須 20 人(含)才可成行。不成團最晚將於出發日七日前告知。 

☆不含小費 200 元/人。 

注意事項  

1. 請勿攜帶寵物同行，以維護公共衛生、預防傳染病發生。(車輛、飯店、餐廳均會拒

絕寵物進入，導盲犬除外)。 

2. 請攜帶：口罩、雨具、換洗衣物、遮陽傘帽、禦寒外套(預防車上冷氣太冷、山區氣

溫較低)、相機、電池、充電器、個人醫藥(暈車船藥、感冒藥)等。並建議穿著輕裝

便鞋，方便旅遊活動進行。 

3. 連續假期或是旅遊旺季，旅遊人數眾多，旅途中難免有服務不週之處，您可直接向領

隊反映，千萬不要生氣而影響旅遊興致。其他像是飯店分配鑰匙、入園購票、換搭其

他交通工具時經常會有等待時間，也請事先諒解。 

4. 旅行社人員及導遊無法提供內服藥物給各位旅客服用，請自行備足暈車藥與個人藥

品。 

5. 夜間或自由活動時間，請告知領隊及團友，並應特別注意安全。(請將領隊電話牢記) 

6. 切記在公共場合財不露白，購物時也勿當眾取出整疊鈔票。 

7. 遵守領隊所宣布的觀光區、餐廳、飯店、遊樂設施等各種場所的注意事項。 

8. 團體需一起活動，途中若要離隊需徵得領隊同意以免發生意外。 

9. 為了您與其他旅客的健康，由於遊覽車上屬密閉式空間，若有感冒咳嗽等症狀之旅客

請戴上口罩。 

10. 搭乘遊覽車，請全體旅客務必繫帶好安全帶，並請仔細聆聽帶團領隊指導的逃生門(窗)

使用方法。 

11. 遊覽車開動後，請旅客勿任意於車上走動、跑跳，務必照顧好年幼的小孩。 

12. 搭乘大眾運輸交通工具請勿亂丟棄垃圾，果皮紙屑請丟入垃圾桶內，共同維護環境整

潔。 

13. 依交通部規定：車子行進間全車均繫安全帶，若被稽查到，則以乘客本人受罰 

14. 搭車時請勿任意更換座位，頭、手請勿伸出窗外，上下車時請注意來車以免發生危險。 

15. 貴重物品請隨身攜帶切勿離手，小心扒手在身旁。 

16. 住宿飯店時請隨時將房門扣上安全鎖，以策安全；使用浴室時請特別注意安全，保持

地板乾燥以免因滑倒發生危險；勿在燈上晾衣物、勿在床上吸煙，聽到警報器響請由

緊急出口迅速離開。 

17. 游泳池未開放時請勿擅自入池游泳，並切記勿單獨入池。 

18. 旅遊期間，夜間自由活動勿酗酒過量、聚眾賭博，注意自身體力提早就寢。 

19. 領隊善盡旅遊服務責任，若有任何疑問請直接與領隊協調，並請尊重領隊的服務工

作，給予領隊適當的休息時間。 

20. 做個禮貌的旅行者，常說請、謝謝、對不起，進駐飯店輕聲小語、上車問候辛勞的運



將。 

21. 孕婦及個人患有心臟病、高血壓或其他等慢性疾病旅客請勿參加，如：水上活動、溫

泉..等易增加身體負擔具有刺激性的活動。 

22. 本行程團費費用包含之項目如有不使用者，視同放棄，恕不另行退款。 

23. 行程載明之車行時間僅供參考，因路況或假日遊客眾多行程順序將視情況前後更動。

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24. 旅行業為服務業，所以小費是導遊和司機的主要收入之一，世界各國皆如此，台灣也

不例外。以下小費：導遊及司機小費，每位旅客每天新台幣 100元，。 

25. 出門在外，請相互扶持，玩的盡興，平安歸門。 

26. 您的安全是最重要的，請隨時注意自身的安全。如有身體不適或其他症狀，請立刻通

知服務人員。 

相關規定: 

本公司作業均遵依照觀光局相關規定，詳細取消規訂請參閱《國內旅遊定型化契約書》。 

通知日需以人事行政局公告之正常上班時間為依準，超過時間以下個工作日計算，敬請見諒。 

 

第十二條（出發前旅客任意解除契約及其責任） 

甲方(旅客)於旅遊活動開始前得解除契約。但應於乙方(旅行業)提供收據後，繳交行政規

費，並依列基準賠償： 

一、 旅遊開始前第四十一日以前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五。 

二、 旅遊開始前第三十一日至第四十日以內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十。 

三、 旅遊開始前第二十一日至第三十日以內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二十。 

四、 旅遊開始前第二日至第二十日以內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三十。 

五、 旅遊開始前一日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五十。 

六、 旅遊開始日或開始後解除契約或未通知不參加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一百。 

前項規定作為損害賠償計算基準之旅遊費用，應先扣除行政規費後計算之。 

乙方(旅行業)如能證明其所受損害超過第一項之基準者，得就其實際損害請求賠償。 

 


